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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人社秘〔2021〕8 号

关于征集 2021 年度东至县青年就业见习岗位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、省商务厅、省国

资委、团省委、省工商联《关于实施三年六万青年见习计划的通

知》（皖人社秘〔2019〕108 号）要求，现公开征集 2021 年度东

至县青年就业见习岗位，请各单位积极申报。

一、计划安排

2021 年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作为我县就业扶持民生工程项目，

由县人社局负责组织实施。我县今年计划开发见习岗位 260 个。

就业见习基地范围包括东至县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.我县各党政机关和依法成立、登记的各类企事业单位及其

他组织；

2.自愿提供具有一定管理、技术含量的见习岗位；

3.能配备见习指导人员，并建立完备的见习计划及考核制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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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以银行卡方式按月足额支付见习人员生活补助并能为其购

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；

5.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保护和职业防护措施；

6.承担本地有见习意愿且就业困难的青年托底安置。

三、征集程序

1.第一批岗位征集：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 3 月 10 日。

2.全年岗位征集截止时间：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 9 月 1 日。

3.用人单位申报见习岗位时，应通过“阳光就业”网办系统

（阳光就业网 http://61.190.31.165:7006/）向当地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所属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提出申请，并提交相关资

料

4.岗位发布：经县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组织初审，报县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局认定，在部门网站等媒体公开发布见习岗位信息。

四、政策解读

1.申报条件及申请资料按《安徽省就业见习管理办法》（皖人

社发〔2017〕54 号）通知执行。

2.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就业见习基地（以下简称

见习基地），提供适宜见习岗位，吸纳青年（离校 2 年内未就业

的高校毕业生或在本县办理失业登记的 16-24 周岁失业青年）进

行 3-12 个月就业见习，支付见习人员生活补助不低于 2000 元/

月，财政按照每人每月 1400 元的标准给予单位见习补贴和人身意

外伤害保险每人 100 元，见习指导费每人 200 元补贴。(2020 年

被纳入机关事业单位见习人员补贴仍按原标准执行，2021 年所有

http://61.190.31.165:7006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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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新增见习人员按民生工程每月每人 1400 元标准给予单位补

贴，如上级政策有变动，将发文并电话通知各单位。）见习期间，

见习基地与见习人员签订就业见习协议书，不建立劳动关系。

附件：1.青年见习申报表格

2.网上申请见习岗位操作流程

联系电话：0566-5292982 、0566-5292106

东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 年 1 月 25 日




